
湖 南 省 财 政 厅
湘财建指〔2022〕87 号

湖南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2 年商业流通发展
专项资金的通知

有关市县财政局，有关单位：

根据省财政预算安排，经报省人民政府同意，现下达你市

县（单位）2022 年商业流通发展专项资金   万元（具体项目、

金额和经济科目见附件），此款列 2022 年政府支出功能分类科

目“2160299 其他商业流通事务支出”。请严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预算法》、《湖南省商业流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湘

财建二〔2018〕9 号）等法律和文件规定使用资金，确保专款专

用，确保项目按期落地落实，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。请有关

市县财政部门做好全面预算绩效管理，按规定督促同级业务主

管部门及时向省供销合作总社报送绩效自评报告。

附件：1、2022 年商业流通发展专项资金明细表

2、2022 年商业流通发展专项资金绩效目标任务清单

湖南省财政厅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8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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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抄送：省供销合作总社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